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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 

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

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但《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情形除外。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

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次交易中，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上市公司”、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鼎

实”）相关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本次

交易”）。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京蓝

科技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京蓝科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

产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自《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首次披露之日计算，最近十二个月内，京蓝科技进行了如下资产

购买或出售事项：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方园林 90.11%股权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的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方集团等 55 名北方园林

股东合计持有的北方园林 90.11%股权并向半丁资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2017 年 7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

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172 号），核准此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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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园林已经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截至 2017 年 9 月 15 日，北方集团、高学刚及其一致行动人等

55 名北方园林股东合计持有的北方园林 90.11%股权已过户至京蓝科技名下，天

津市东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北方园林

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至此，北方园林 90.11%股权过户手续已

办理完成，北方园林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7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该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

的 39,238,743 股 A 股股份已预登记至北方集团、高学刚及其一致行动人等 38 名

交易对方名下，该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40,118,110 股 A 股股份已预登记至半

丁资管名下。该等股份已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深交所上市。 

上述资产交易与本次交易无关联关系，发生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需纳入本次交

易的累计计算的范围。 

二、上市公司现金收购中科鼎实21%股权 

2018 年 6 月，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同意上市公司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中科鼎实 21%股权。根据上市公司与中科鼎实股东签署的

《股份收购协议》，上市公司收购中科鼎实 21%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0,339.85 万

元。 

上述资产交易的标的公司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均为中科鼎实，属于上市公

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资产进行购买，发生的资产交易行为需纳入本次交易

的累计计算的范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交易外，上市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

未发生其他资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的交易行为。上述资产交易行为中，购买

北方园林 90.11%股权与本次交易无关联关系，发生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需纳入本

次交易的累计计算的范围；上市公司现金购买中科鼎实 21%股权与本次交易的标

的公司均为中科鼎实，发生的资产交易行为需纳入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的范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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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